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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創新研發資助計劃（2026年度）-重點研
發類（重點科企技術攻關） 

申報指南 
 
一、背景 
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大環境下，特區政府通

過一系列政策舉措，大力扶持本地科技企業的成長與發展，

期望借助科技創新的力量，提升澳門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格

局中的競爭力，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配合特區政府

的施政方針，科技基金編製了本指南。 
 
二、總體目標 
本申報指南的實施，旨在強化澳門重點科技企業的研發

能力，通過提供專項資助，助力企業開展關鍵技術研究。引

導企業為其中長期發展進行充分的技術儲備，提升企業自主

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推動企業在相關科技領域實現突破，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應用，進而帶動澳門整體科技產

業的升級與發展，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三、研究方向 
1. 中醫藥大健康：涵蓋中藥新藥研發、中醫診療技術創

新、健康管理與養生保健產品開發、中醫藥國際化等方向。

支持企業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方法，深入挖掘中醫藥的科學

內涵，提升中醫藥產品的質量與安全性，拓展中醫藥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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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領域的應用範圍。 
2. 集成電路：聚焦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支持企業開展先

進芯片設計技術研發，提升澳門在集成電路產業的技術水平

和產業配套能力。 
3. 生物醫藥：包括創新藥物研發、醫療器械研發、生物

醫學工程、醫藥生物技術等方面。支持企業開展具有自主知

識產權的創新生物醫藥產品研發，提高澳門生物醫藥產業的

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4. 數字科技：涉及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鏈、

物聯網、網絡安全等領域。支持企業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商業

模式創新、產品和服務升級，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深

度融合，培育新興數字產業，提升澳門數字化發展水平。 
 
四、申請資格 
1. 牽頭單位須為獲得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科技企業認證

計劃》認證的重點科技企業，同一企業牽頭申請本申報指南

的項目不超過 1項。 
2. 企業牽頭承擔的在研重點研發類項目總數不超過 1

項。 
 
五、申請條件 
1. 項目負責人須具有博士學位，或具有碩士學位且不少

於十二年的企業研發經驗。 
2. 項目負責人須為申請者之全職人員，且每年於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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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工作時間不少於 9個月。 
3. 申請者須根據申報指南所列某一研究方向，確定研究

內容，並以項目形式組織申報。 
4. 每個研究項目可下設不多於 3個子課題，每個子課題

必須設有負責管理課題的負責人（以下簡稱：課題負責人），

課題負責人須符合以下條件： 
（1） 須具有博士學位，或具有碩士學位且不少於六年
的企業研發經驗，或具助理教授以上職稱。 
（2） 不少於 50％的課題負責人為申請者之全職員

工。 
5. 鼓勵申請者以外的單位以合作形式參與項目的研究

（以下簡稱：參與單位），每個項目的參與單位數量不超過

6家。 
 

六、申報要求 
1. 前期研究成果：申報企業須已取得與申報項目相關的

前期研究成果，並提供佐證文件。這些成果應能充分證明申

報企業在該領域具備一定的研究基礎和技術實力。例如，申

報企業在相關領域已發表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論文、獲得相關

專利授權、完成重要的技術驗證或原型開發等。 
2. 核心知識產權：申報企業必須擁有與申報項目緊密相

關的核心知識產權，並提供證明。包括但不限於專利、軟件

著作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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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橫琴關聯企業1︰如提供的前期研究成果與核心知識

產權涉及申報企業的橫琴關聯企業，需提供股權關聯證明文

件，並提供知識產權歸屬協議。 
4. 企業投入承諾：申報企業須承諾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投

入配套資金，金額不得低於科技基金資助金額的 50%。若橫

琴關聯企業投入配套資金，其所投入的資金可計入申報企業

配套資金總額。 
 
七、研究項目要求 
1. 與主營業務一致性：項目必須與申報企業主營業務緊

密相關，圍繞申報企業核心業務開展技術攻關和創新，不得

偏離申報企業核心發展方向，確保科研資源能夠有效轉化為

申報企業核心競爭力。 
2. 符合中長期發展需求：項目應著眼於申報企業中長期

發展規劃，解決申報企業在未來 3 至 5 年甚至更長時間內，

在技術升級、產品迭代、市場拓展等方面面臨的關鍵問題，

助力申報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3. 明確量化成果：項目須設定清晰明確的預期成果，且

成果必須具有可量化指標，例如：在技術研發方面，明確專

利申請數量、技術參數提升標準；在產品開發方面，訂定新

產品上市時間、市場佔有率目標；在經濟效益方面，制定銷

售額、利潤、資產總額及人力資源增長等具體數值目標。對

於關鍵技術或性能量化指標，須列出相應的國際標准、行業
 

1 指申報企業與橫琴企業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持股的關係，且其中一方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方超過 50%的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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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行業領先水平的指標等量化數據進行對比。 
4. 完善研究規劃：計劃書中需詳細闡述項目研究方案，

包括研究方法、技術路線、實施步驟、時間節點安排等，確

保項目實施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同時，要明確項目團隊

成員的分工與職責，保證項目能夠有序推進。 
5. 風險評估與應對：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技術

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等進行全面分析與評估，並制定

相應的風險應對預案，降低風險對項目的影響，保障項目順

利完成。 
 

八、年限及金額上限 
項目實施年限 4 年。每個項目申請金額上限為 1,500 萬

澳門元。 
 

 


